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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說明 臺灣重要人口人力議題與因應方向

內部：少子高齡化，導致勞動力不足 外部：國際競逐人才激烈，留才攬才不易

人力短缺影響國力 產業升級轉型受限

16.7 

22.9 

13.6 出生數一路下滑

萬人 2023年

2012(龍年)

2010(虎年)

2023年

43%35%

2010年

勞動力
快速老化
(45歲以上占比)

透過培育、延攬及增加生產力，質量並重提升人才競爭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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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
提升勞動生產力

主
軸
一

厚植重點產業人才培育

厚實人文社會底蘊培養數位技能

促進國際學生及人才循環交流

AI產業化、產業AI化

推動產業數位轉型

強化國家未來人才競爭力

量

延攬重點產業外國專業人才

建構完善留才生態系

擴大留用外國技術人力

提升國人勞參率
本

外

主
軸
二

中高齡就業專法及措施       投資青年就業

協助婦女重返職場

全球攬才

一、背景說明 人才策略架構



二、全球攬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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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除積極培育本國人才，提升國家未來人才競爭力外，針對國際人才，將
透過三大策略強化延攬及留用

策略(一)            
延攬重點產業     
外國專業人才

策略(二)        
擴大留用外國

技術人力

策略(三)             
建構完善           

留才生態系

三大策略



工作

租稅優惠及社會保障

居留

依親

n 建立就業金卡制度，提供自由工作權利
n 前500大畢業生來臺工作免2年經驗
n 特定專業人才核發最長5年之聘僱許可

n 特定專業人才之直系尊親屬
探親停留最長1年

n 成年子女符合資格者，得申
請個人工作許可

n 依親眷屬免申請永居免財力
證明

n 本人及眷屬以免簽或停簽入境者
得直接改申請居留

n 特定專業人才連續居留3年可申
請永久居留

n 取得我國碩、博士學位，申請永
居可折抵1、2年

n 受僱者本人及眷屬健保免6個月等
待期

n 經許可永久居留者，適用勞退新制
n 特定專業人才享租稅優惠5年

2018.2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施行，2021.10全案修正
ü 以專法形式，排除「就業服務法」、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、「所得稅法」、「全民健康保險

法」等相關法規限制

ü 鬆綁工作簽證、居留及社會保障等規定，讓外國人才「進得來」、「留得住」

二、全球攬才 (一)延攬重點產業外國專業人才-推動外國人才專法

刻正研議

修法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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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家屬停居留
   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最長1年

3.鬆綁永久居留規定
申請永居之連續居留期間由

5年縮短為3年

4.租稅優惠
首次來臺者，薪資超過300
萬元以上部分折半課稅5年

1.開放式個人工作許可
可在臺自由創業、就業、擔
任短期顧問或技術指導等

工作
許可

居留
簽證

居留證 重入國
許可

n 於外國人才專法中設立就業金卡制度，針對國際高階人才核發四證合一之就業金卡，給予
工作、健保、稅務及家庭團聚等優惠

n 資格條件：薪資16萬元/月、高階主管、具特定領域獨到才能、全球前500大大學博士等

二、全球攬才 (一)延攬重點產業外國專業人才-設立就業金卡制度



二、全球攬才
透過推動外國人才專法、完善外國人在臺工作及生活環境，並建置Talent Taiwan「國際人才服務及
延攬中心」等策略。至2024年7月底，外國專業人才有效許可已達5萬6,358人次、外國特定專業人
才累計許可亦達1萬5,450人次(含就業金卡10,720人次)，合計7萬1,808人次，相較於專法實施前，
成長倍增

(一)延攬重點產業外國專業人才-攬才成果

33,190 33,722 
39,552 

45,300 
54,183 56,170 56,358 

358 1,076 

3,572 

6,745 

10,267 
13,339 15,450 

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.7

外國專業人才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

33,548

71,808

成長倍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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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培育
•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
(新型專班)
•重點產業領域系所
•產學攜手僑生專班
•海青班產學合作
四年制學士班
•新南向產學國際合作專班
•國際專修部

畢業接軌就業

•放寬畢業僑外生在臺覓職期
間，最長由1年延長至2年
•實施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機
制，留用僑外生受僱從事專
業工作，並新增副學士納入
適用
•新增雇主可申請畢業僑外生
留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(缺
工產業為主)

留臺永居

• 碩、博士畢業
僑外生在臺就
讀期間可折抵
永居申請年限

n 推動產學合作等多元人才培育模式，擴大招收僑外生來臺就學；
     並放寬留臺工作相關規定及強化誘因，留用優秀僑外生

二、全球攬才 (一)延攬重點產業外國專業人才-吸引及留用僑外生

多元培育及促進留臺



10

僑外生評點制
評點項目包括：學經歷、薪資水準、
特殊專長、語言能力、他國成長經
驗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策等

僑外生(學士、副學士)可依一般薪資及僑外生評點制之雙軌
方式，留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，以強化留用我國所
培養之僑外生，補充我國產業所需人才

聘僱薪資
達新臺幣47,971元

一般薪資

(薪資未達47.971元者，可申請採以上多
元審查機制，自103年7月開始實施)

(自100學年度起，於我國大學及以上
畢業者，取消其2年工作經驗限制) (雙軌並行)

n 僑外生留臺從事專業工作管道

1.  僑外生申請評點制
      受僱從事專技工作

      (外國專業人才)

二、全球攬才 (一)延攬重點產業外國專業人才-吸引及留用僑外生

l 針對外籍高階人才核發四證合一之就業金卡，給予自
由工作、健保、稅務及家庭團聚等優惠

l 資格條件：如全球前500大大學博士、獲得薪資16萬
元/月之高階工作、具特定領域獨到才能等

   (僑外生個人申請，不須透過企業向勞動部申請許可)

2.  僑外生申請
      就業金卡留臺自由工作
      （外國特定專業人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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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臺修讀學位境外生人數逐年攀升 僑外生留臺工作人數大幅 增加
單位：人、%

51,741 
55,916 

61,970 63,530 62,387 65,383 66,917 67,299 

16,735 15,734 13,492 15,831 16,593 17,771 

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
當年在校境外學位生 當年境外新生註冊數

學年

單位：人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統計處，「大專校院境外學生人數統計(105-112學年度)」、
「93-112學年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」。

註：1.境外學位生包括正式修讀學位外國生、僑生(含港澳)、正式修讀學位陸生。
        2.教育部自107學年度(2018-2019年)始有當年境外新生註冊人數統計。

資料來源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；留臺率(僑外生畢業人數/單年總計留臺人數)
為本會自行估算。

7,028 7,784 
9,431 

10,525 10,224 
11,026 

13,650 12,782

1,500 1,822 2,299 2,416 
2,987 

4,373 

6,154 6,149 

21.3% 23.4% 24.4% 23.0%
29.2%

39.7%
45.1% 48.1%

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
僑外生畢業人數 單年總計留臺人數 留臺率

年

二、全球攬才 (一)延攬重點產業外國專業人才-僑外生吸引留用成果



二、全球攬才 (二)擴大中階技術工作，留用僑外生

我國於2022年4月起，推動「移工留才久用方案」，放寬僑外生從事中階
技術工作，並於2023年12月成立「移工留才久用中心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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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將持續調查各產業缺工情形，盤點所需人力缺口，研議擴大開放業別，
強化留用畢業僑外生(如醫院輔佐員、貨運及客運駕駛員、倉儲理貨員)

l 適用業別：旅宿業、製造、營造、漁、農、屠宰、看護

l 資格條件
n 薪資條件：每月經常性薪資應達3.3萬元以上
n 技術條件：產業類經常性薪資達3.5萬元以上，免技術條件



優化外國人各項金融服務

•指定銀行核發信用卡
•35家銀行設置1,537家
雙語分行

•建置外語服務租屋人員清單
•完成租屋定型化契約英文版

增設各類雙語班(部)

•放寬非科學園區人士子女入學
•開設轉銜課程23班
海外攬才子女專班5班

強化外語租屋

金融 子女
教育

租屋

本會持續協同教育部、金管會、內政部，優化外國人金融、子女教育、租屋等服務，
並建構雙語社會，打造國際人才友善生活環境

二、全球攬才 (三)建構完善留才生態系-友善外國人生活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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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網實合一，以一條龍專人專責方式，針對
Getting a VISA 、 Living in Taiwan 、
Finding a Job三大面向提供全方位服務

擴大服務對象，從原9千多位就業金卡人至
一般外國專業人才及其眷屬(近10萬人)

電話：02-7733-7660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 2樓
&4樓

信箱：help@talent.nat.gov.tw

2023年11月

揭牌成立

實體諮詢服務中心

國際人才單一入口服務網 14

二、全球攬才 (三)建構完善留才生態系-建置Talent Taiwan中心



三、未來目標

l設立Talent Taiwan中心南部辦公室

l提供僑外生畢業後尋職期之個人工作許可

l新增副學士及學士可折抵永久居留期限

l協助僑外生就業媒合

Ø 強化就業輔導機制，提高僑外生留臺工作意願

Ø 接洽企業，確認聘僱僑外生職缺需求

Ø 整合公私部門資源，協助企業介接僑外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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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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